
1 

 
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109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1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9年2月21日（五）上午9時整 

地點：本局第一辦公室2樓會議室 

主持人：劉副局長寧添代理（9時至10時）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錫安 

李局長再立（10時至10時30分） 

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出列席人員：傅委員立葉、黃委員煥榮、黃委員馨慧、劉委員寧添、陳委員良

輝、藍委員嘉蘋、劉委員哲明、羅委員國偉、袁委員守方（張智

瑋代）、曾委員慶勇（趙志才代）、吳委員偉銘（李榮晉代）、

王委員美桂、郭委員德芳（陳彥璉代）、莊委員永煉、歐委員宛

寧、楊委員茜惠、趙委員若文、蔡委員宗達、陳委員紅瑄（黃佑

楠代）、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（黃逸君）。 

 

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（議程附件2，頁4~12）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二、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。 

【執行等級說明: A-已完成 B-執行中 C-尚未執行 D-供決策參考 E-建議解除列管】 

項

次 

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/ 

委員建議 

權責

單位 

辦理情形 

（請權責單位填寫） 

執行

等級 

1 本局108年性別平等專

案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

部有關性別平等辦公室

發言部分，請依該辦公

室意見更正後確認。 

綜合

企劃

科 

有關該會議紀錄第2頁項次1 之性別

平等辦公室發言第二行「惟因兩廳

院亦有親子同樂之展演活動，建議

辦理情形建議將兩廳院隔離孩童之

部分刪除」，已依該辦公室意見修

訂為「運動中心之課程與運動設

施，並非均以鼓勵親子共同參與為

主，有孩子的家長也會有單獨運動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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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需求」。修訂結果如議程附件3

（頁13~15）。 

2 有關性別友善廁所之標

示部分，請業務科後續

依性別平等辦公室意見

檢視所轄場館標示並妥

適更換。 

運動

設施

科 

本科刻正調查並彙整自轄運動場館

性別友善廁所標示之現況，俟109

年開口合約標案執行履約時，將依

統計資料妥適更換標示。 

B 

運動

產業

科 

未來運動場館招商整修時，將檢討

性別友善廁所空間設置可行性，倘

若空間規劃許可，將依性別平等辦

公室意見檢視場館性別友善廁所標

示並妥適更換。 

A 

3 108年度辦理性別影響

評估作業之方案中，請

依委員意見，在「民間

體育團體業務研習性平

課程推動計畫」性別影

響評估表之「檢視面向

一、」「題項（問）

2 」 「 檢 視 結 果

（答）」補上性別比例

資料。 

綜合

企劃

科 

本科業依府外委員意見，將該題 

項（問）之檢視結果（答）補上 

性别比例資料如議程附件 4（頁

16）。 

A 

4 運動中心統一規範6歲

以下孩童可不受性別限

制使用廁所或淋浴間之

執行情況，請於下次會

議簡要說明。 

運動

產業

科 

108年11月29日於本市運動場館108

年第10次執行長會議邀請本市性別

平等辦公室人員共同研議，擬訂6

歲以下孩童可不受性別限制使用廁

所或淋浴間。並於108年12月6日就

前項草擬規定提報至本市女性權益

促進委員會健康、環境與科技組第

12屆第2次分組會議討論通過。 

目前各運動中心如接獲民眾有異性

親子共同使用廁所及淋浴間之需

求，將會適時提供相關協助，或是

引導至場館內多功能親子浴廁（兼

具無障礙浴廁功能）使用。 

A 

(一) 項次1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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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洽悉，本項次解除列管。 

(二) 項次2：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因本項次與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健康、環境

與科技組第12屆第2次分組會議列管事項相近，

請依該分組會議決議補充相關盤點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請依性別平等辦公室意見辦理。 

(三) 項次3：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，本項次解除列管。 

(四) 項次4：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建議可透過主動標示公告或宣導方式，讓民眾得

知相關使用規範。 

主席裁示：各運動中心應有相關使用規範之公告標示，請產業科確

認後於下次會議說明。 

三、 「臺北市政府以性別觀點建構的因應少子化高齡化政策」之行動方案

108年實際執行成效。（全民運動科） 

查本局之行動方案包括因應少子化政策之「國民體育日多元體育

活動-運動知能系列活動及講座」及因應高齡化政策之「臺北市政府

體育局活躍樂齡計畫」等2項行動方案。 

業依本府109年2月4日府授社婦幼字第1093017109號函規定，108

年執行成效除填報量化數據外，亦納入尚無法以統計方式呈現之質化

成效（例如執行業務人員之第一線觀察、受益對象之回饋意見等），

並說明納入政策、以性別觀點建構後之差異（包括目標、對象、執行

方式、執行成效等），另已依108年執行成效，檢視及滾動修正109及

110年之辦理方式及預期成效如議程附件5（頁17~25）。 

黃委員煥榮：活躍樂齡計畫行動方案在108年度之男性參與比例僅有

15.55%，希望未來規劃相關活動，能以縮短男性與女性

參與比例差距之方向努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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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委員立葉：延續黃委員煥榮之意見，影響男性與女性在參與比例上

之差異原因很多，可透過調查其因素以協助該方案後續

執行之觀察及檢討。 

黃委員馨慧：運動知能系列活動及講座行動方案之親子課程在108年

度之大人與小孩之參與比例分別為53.41%及46.59%，是

否有造成小孩參與比例較低的原因？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活躍樂齡計畫行動方案及運動知能系列活動及講座

行動方案分別以人數及人次為統計單位，建議統一。 

傅委員立葉：延續性別平等辦公室的意見，如能一併統計人數及人次

資料並比較其差距，將有助於了解各方案投入之行政資

源集中及分散情形。 

袁委員守方（張股長智瑋代）：有關活躍樂齡計畫方案執行成效男性

參與比例較低之情況，本科均有持續作觀察並思考其原

因應與課程規劃內容相關，爰為改善此一現象，今

（109）年度之標案已將提升男性參與比例納入標規要

求。另親子課程小孩參與比例較低之原因，應與少子化

現象有關，後續也會思考如何提升小孩之參與比例。最

後有關人數及人次之部分，為避免資源過度集中並增加

參與活動之民眾，今年業已要求承商提供之統計資料應

包括人數及人次資料。 

主席裁示：爾後統計成果請依委員意見依案性質一併呈現人數及人次

資料。 

四、 運用「性別平等概念檢核表」檢視108年文宣。（綜合企劃科） 

本案業依本府109年1月22日府授社婦幼字第1093014828號函規定，

運用「性別平等概念檢核表」檢視本局108年度對外發佈或辦理與人

相關（含擬人化形象之生物或非生物）或涉及性別議題之新聞、文宣

或活動（包括新聞稿、長官致詞或談話參考、社群宣傳、文字、圖像、

影像等），並填妥如議程附件6（頁26~4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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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煥榮：編號9之 LINE 宣傳運動知能 NTC 之照片中，參與民眾均

為身材較瘦之年輕女性，建議未來可擴大範圍納入身材

較胖之民眾、男性參與者、身心障礙者……等多元對象，

以避免性別刻板印象。 

黃委員馨慧：編號10之 LINE宣傳運動知能親子瘋國標之照片中，參與

民眾幾乎均為女性，亦建議未來能擴大範圍讓參與對象

更多元。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編號9之 LINE 宣傳運動知能 NTC，可考慮新增擬人

化之背景圖案以擴大參與民眾之範圍。編號19之

LINE 宣傳2019臺北市銀髮族運動會，建議避免只呈

現媽媽帶小孩之圖示，應適度增加爸爸帶小孩之畫

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；爾後相關文宣請業務單位配合外聘委員及性別平等

辦公室之意見辦理。 

 

貳、 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為本局108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年度成果報告，提請討論。（綜

合企劃科） 

說明：本案已依本府109年1月22日府授社婦幼字第1093014828號函規定，彙

整相關單位資料，並製作完竣如議程附件7（頁42~79）。 

黃委員馨慧： 

一、 報告「七、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」之

「(一)規劃辦理促進性別平等之政策、措施、方案或計畫」之

「4、依節日規劃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專題活動或方案，例如兒

童節、婦女節、社工日、母親節、護理師節、國際反恐同日、

父親節、臺灣女孩日等」之成效，以及「八、其他相關成果」

中有關辦理性別平等小組會前會之部分，因均具獨特性，爰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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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可納入「一、本年度機關推動性別平等之特色或亮點措施」

中；另建議可將相關工作內容及成效作為相關參獎內容。 

二、 報告「四、性別統計及分析」之「(二)新增性別統計指標」及

「(三)新增性別統計項目」部分，可考慮以新增複分類之方式

作為新增之指標或項目。 

傅委員立葉：就新增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部分，亦可於原指標或項目中，以

增加統計人數或統計人次之方式為之。 

性別影響辦公室：有關新增性別統計指標及項目部分，本府109-112年總計

畫已將行政院規定就新增複分類（如年齡、教育程度、區

城……等）即屬新增指標及項目之內容納入。另因本報告

係108年度之內容，非屬本府109-112年總計畫規定之範疇，

爰建議將「依本府109-112年總計畫規定略以，每2年應新

增1項以上。查107年已新增2項，爰本年度無新增。」之

文字刪除。 

主席裁示：請依委員及性別平等辦公室之意見修訂報告內容，並依性別平等

辦公室規劃期程辦理相關參獎作業。 

案由二：為本局107至108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獎勵計畫指標評分表自評部分，

提請討論。（單位：綜合企劃科） 

說明：本案已依本府109年1月21日府授社婦幼字第1093011100號函規定，彙

整本局107年度及108年度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年度成果報告資料，並製

作完竣如議程附件8（頁80~105）。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建議可將108年新措施之孕婦瑜珈納入評分表內容。另整

份評分表內容會依需要向貴局確認佐證資料。 

黃委員馨慧：期待評分內容能忠實表現貴局良好之工作成效，各項分數可再

與性別平等辦公室作確認。 

黃委員煥榮：若以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就加分之規定而言，應為基本項目以外

之部分，以避免重覆加分之情事；惟似與本市性別平等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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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訂之加分基準不同。另跨局處及引進民間資源之項目亦難以

自本評份表中了解，亦請性別平等辦公室爾後納入調整。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感謝老師的意見，將適度調整本市評分架構，以協助本府

各機關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與中央評分架構之連結。 

黃委員馨慧：就評分表項目「一、性別平等專案小組」之「(三)執行狀況」

最後一項「會議議程增列有助性別平等議題瞭解或意識增進之

創新作為。」之「自評備註/說明」僅列出「會議日期」及

「創新作為」，建議將該會議名稱敘明。 

主席裁示：請依委員意見與性別平等辦公室確認分數是否需再微調，以合理

呈現應有之績效；另爾後應注意跨局處合作或公私協力工作之呈

現（如大型活動與衛生局合作商借哺集乳室、與民間企業球隊冠

名合作案等）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 

性別平等辦公室：有關運動選手遭遇性騷擾時，建議民間體育團體可以適當

協助當事人告知相關救濟或申訴之管道。 

黃委員煥榮：因性別平等教育法亦有將霸凌事件納入規範，爰本案建議可將

霸凌事件結合處理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請嘉蘋科長擔任 PM，設計申訴機制及規劃宣導方式（如播放

場館跑馬燈）；另宣導包括教練及選手兩部分，請輔管科研擬協

會辦理教練及裁判講習時安排宣導，選手部分可透過基層訓練站

宣導。 

 

肆、 散會：上午10時30分 




